
证券代码：000090�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5-30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

号），与此同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

32

家地方上市公

司协会向全体上市公司会员发出了关于维护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倡议书。 面对近期证

券市场的波动，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市场尽快恢复健康平稳发展状态，

维护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股东利益，本公司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公司将诚信经营、规范发展，努力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以真实稳定的业绩回报投

资者，以此奠定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

二、本公司将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按照监管机构最新规则，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积极探索员工持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等措施，加强公司市值管理，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三、本公司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彼此之间

的了解与信任，坚定投资者的信心。

四、本公司将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促进企业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转型，

提升企业经营业绩，保障企业长远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15-29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有可能对股价产生影响的事项待

公告，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7

月

3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

1

、拟与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股东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市前

海光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专项参与首都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

2

、拟收购广西

华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该事项仍

在筹划中，且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

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五个交易日，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

后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0607� � � �证券简称:华媒控股 公告编号:2015-063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35%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编号为

２０１５－０５９

《关于收购北京精典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３５％

股权的公告》。根据交易所相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如下：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的资产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单位：元）

关联方 期末金额

北京马上行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７７４

，

０３１．４０

陈黎明

２

，

５０５

，

２７６．８５

吴梅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小计

７

，

２７９

，

３０８．２５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标的资产已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２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的资产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二）标的资产的关联交易情况

１

、关联方交易情况（单位：元）

（

１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①

采购商品

／

接受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年发生额

万达永安（北京）国际物流公司 运输费用

７６５

，

３４２．６１

②

出售商品

／

提供劳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年发生额

天津百花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杂志制作

１８８

，

６７９．２４

北京瑞益创投投资咨询俱乐部有限公司 杂志制作

９４

，

３３９．６２

合计

２８３

，

０１８．８６

（

２

）关联担保情况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陈黎明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是

注：抵押合同已到期，目前正在办理续保合同。

（

３

）其他关联交易

无。

２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

１

）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天津百花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瑞益创投投资咨询俱乐部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北京马上行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７７４

，

０３１．４０

陈黎明

２

，

５０５

，

２７６．８５

吴梅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７

，

２７９

，

３０８．２５

（

２

）应付项目

项目名称 年末余额

其他应付款：

曾洪

１０３

，

２１２．３４

合计

１０３

，

２１２．３４

二、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方对业绩对赌补偿的履约能力及相关保证条款

经双方协商同意，标的企业实际控制人陈黎明将其继续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质押给华媒

控股，作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之担保，并另行签订股权质押协议，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

安排如下：

经陈黎明、华媒控股双方协商，第一次股权转让所涉

３５％

股权完成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

七个工作日内，陈黎明将其持有的剩余所有标的公司股权质押于华媒控股，其中已经质押的

１００

万元股权应在现质押解除之日质押给华媒控股；除前述标的公司股权外，若陈黎明后续增

持标的公司股权的，则自其增持的标的公司股权完成过户之日质押给华媒控股。陈黎明将不

再拥有质押股份的任何处置权利。

除前述情形外，在第一次股权完成后，未经华媒控股书面同意，交易对方不转让、质押其

持有的剩余标的公司股权或在该等股权上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二）如果达不到后续收购条件的后续安排

如果标的公司达不到后续收购条件，华媒控股将视后续情况选择继续持有或者出售持有

的部分或全部标的公司的股权，具体安排将届时根据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实际情况、华媒控股

综合战略发展布局、文化传媒行业的发展状况等，由华媒控股另行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业绩承诺金额与后续交易触发业绩指标有差别，后续交易触发业绩指标的确定依据

标的公司业绩承诺金额， 是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４５７

号《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对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评估后的净利润为基础，并

经交易双方协商后确定， 业绩承诺金额与评估报告预测标的公司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对比如

下：

项目

／

年份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评估报告净利润（万元）

２

，

４００．４６ ２

，

８８１．６７ ３

，

４５７．２０

业绩承诺金额（万元）

２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８８０．００ ３

，

４５６．００

评估报告与业绩承诺差额（万元）

０．４６ １．６７ １．２

上述差额系因交易双方谈判选择整数结果导致，二者差额及比例较小，对交易价格及评

估值影响较小。根据评估师测算，假设按照承诺利润计算，其他条件均不变化，标的公司评估

值为

３０

，

７２０．０３

万元，标的公司评估报告评估值为

３０

，

７２２．９１

万元，差异金额为

２．８８

万元。

鉴于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估值的特殊性，在承诺业绩之外，特设定后续交易触发业绩指

标，交易双方将根据该业绩实现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后续的股权收购及对价调整事宜。业绩承

诺金额与后续交易触发业绩指标对比及后续交易触发业绩指标确定依据如下：

项目

／

年份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业绩承诺金额（万元）

２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８８０．００ ３

，

４５６．００

后续交易触发业绩指标（万元）

２

，

７００．００ ３

，

２４０．００ ３

，

８８８．００

业绩承诺与后续交易触发业绩指标差额（万元）

３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４３２．００

标的公司股东根据公司目前经营管理层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进一步分析和对图书出

版、影视广告、名家经纪、网络文学等细分领域的发展前景的判断，对公司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

度的经营业绩进行中性判断，并依据公司现有的会计政策、财务制度进行盈利评估，评估结果

为： 标的公司股东及管理层一致认为公司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及

２０１７

年度可实现的较为乐观的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２

，

７００

、

３

，

２４０

和

３

，

８８８

万元。

综上所述，鉴于文化传媒行业发展周期的特殊性，以及标的公司管理层、股东对行业本身

特性的了解程度，同时经各中介机构评估认为，本次交易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标的公司自

身所作出的盈利判断，同时为了保护华媒控股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并考虑到本次交易对手

方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在本次交易中特别增设了后续收购触发条款，该条款的设置旨在突出

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增长弹性和所在行业的超预期增长表现， 以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及

２０１７

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２

，

７００

、

３

，

２４０

和

３

，

８８８

万元为触发条款，直接关

联到华媒控股对标的公司剩余

５２．５％

股权的收购实施可能性。 该条款的设计充分体现了交易

双方对交易核心资产定价判定的客观、 合理原则和对上市公司现有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同

时为了体现标的公司股东在交易中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并不需要交易对方对于该业绩实现

情况进行承诺并承担现金补偿义务。

（二）对标的公司收购的溢价的

ＰＥ

的说明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４５７

号《评估报告》，以收益法为基础的评估结论如下：截至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标的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８

，

１７６．７６

万元，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６

，

０３３．３５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２

，

１４３．４１

万元（账面值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审计），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３０

，

７２２．９１

万元，增值

２８

，

５７９．５０

万元，增

值率

１

，

３３３．３６ ％

；同时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浙审字［

２０１５

］

３３０９０００２

号《审计报

告》，标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７１３．２６

万元，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对

应

２０１４

年静态市盈率为

４３．０７

倍。

本次交易中， 华媒控股对标的公司股权收购作价对应的估值倍数是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５

第

３４５７

号《评估报告》中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价值通过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与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盈利预测推算得出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动态市盈率为

１２．８

倍。

标的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从单纯的图书出版商向综合型的文化服务商进行转型，由于近三

年标的公司在文创产业的上下游进行了全方位布局，加大了投资力度，导致该区间内营业利

润波动幅度较大。基于标的公司部分新业务已开始在

２０１４

年贡献利润，公司整体转型初步完

成，因此为真实体现标的公司的未来经营能力和内在价值，华媒控股将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动态

市盈率作为本次收购对应的

ＰＥ

是合规、合理的。同时为了保证后续交易定价的公允，充分保护

上市公司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华媒控股在后续或有交易中均以首次收购时所确定的动态市

盈率水平

１２．８

倍作为估值依据，对双方后续交易对价的上限进行约定，并根据交易实施前的客

观实际情况对交易对价进行协商确定。

（三）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及

２０１５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资产合计

１１

，

１８５．７７ ７

，

３６８．５５ ７

，

７９２．３４ ８

，

８３９．９３

负债合计

８

，

５７５．１９ ５

，

６２２．５４ ５

，

３３３．３５ ６

，

２８３．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２

，

６１０．５８ １

，

３３７．９４ ２

，

０５１．２０ ２

，

５４８．９３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１－４

月

营业收入

４

，

９３５．４６ ３

，

７１５．２７ ５

，

３１５．２９ １

，

８４７．９３

营业利润

１３５．９４ －９９５．９０ ９２７．５２ ３９６．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２４．４５ －８３７．８４ ７１３．２６ ４９７．７３

＊

其中标的公司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及

２０１５

年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于标的公司管理层团队激励

为激励标的公司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同意将完成的实际净利润（根据标的公司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确定）超过触发后续交易业绩总和（标的企业实现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总额

９

，

８２８

万元）的

３０％

部分奖励给标的公司管理团队或骨干员工，且前述奖

励的累计金额不得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323� � �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2015-046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分别收到公司持股

5%

以

上股东霍尔果斯苏兴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苏兴投资

"

）及重大资产

重组方陆永先生关于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具体公告如下：

一、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苏兴投资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公司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为了

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苏兴投资计划自

2015

年

07

月

10

日起未

来六个月内， 择机通过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合法方式增持本公司

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过去六个月累计减持金额的

10%

。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陆永先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陆永先生为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瑞鸿投资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暨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

--

山东雅百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015

年

5

月

21

日，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

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2015

年第

40

次工作会议审核有条件通过。 本次交易

的置出资产为中联电气除

5,000

万元货币资金和对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

万元投

资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拉萨瑞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拉萨纳贤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拉萨智度德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山东雅百特科技有

限公司

100%

股权。置换后差额部分由本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本次重组完成后，瑞

鸿投资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将超过

30%

，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鉴于目前资本市场不稳定及公司股票非理性的下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

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及维护股东利益，陆永先生作

为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组方的实际控制人，计划自

2015

年

07

月

10

日起未

来六个月内，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择机增持本公司股票，累计增

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壹仟万元。

三、其他说明

1

、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

号）的规定。

2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劵代码:002700� � � �证劵简称:新疆浩源 公告编号:2015-024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7

月

9

日

,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接到本公司监事会

主席胡中友先生的通知

,

其于

2015

年

7

月

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

场以个人名义增持本公司股票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1.

增持人及相关信息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

（万股）

增持前合计

股份占总股

本的比例

（

％

）

本次增持公

司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增持成交价

格区间（元

／

股）

增持后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数

量

（万股）

增持后合计

股份占总股

本的比例

（

％

）

胡中友

监事会主

席

２

，

５３４．４ ６．００ ５ １０．７３ －－ １０．７７ ２

，

５３９．４ ６．０１

2.

增持的目的

:

本次增持公司股票是胡中友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所做出的决定。胡中友先生增持公司股票

,

可以有效将其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保持一致

,

有利

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

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3.

增持方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5

万股

,

增持所需资金由其自筹取得

,

本次增持属个

人行为。

4.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的规定。

5.

本次的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6.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的股票进行管理

,

并督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7.

公司董监高人员不排除未来继续增持的可能。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董监高人员增持

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浩源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5-061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投资者信心接连受挫，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缩水，资本

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与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息息相关， 为了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

稳定，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详细内容刊登在

2015

年

7

月

9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面对当前形势，公司再次发表如下声明：

1

、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我们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向上趋势不变，上市公司在

转变经济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创新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我们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积极推动股份增持、股票回购、暂不减持、股权激

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切实维护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

3

、公司将强化信息披露，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电话、实地调研

等各种形式与投资者保持真诚沟通，增进彼此间了解和信任，共同见证企业发展，让投资者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投资。

4

、公司将一如既往踏踏实实、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切实提高企业发展质量。我们将积极

提升公司治理和管理水平，完善公司内控制度，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全面

风险管理能力，为投资者谋求更大的投资回报。

公司承诺，在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不断强化企业自身盈利能力的同时，认真履行社会责

任。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5-37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管理层承诺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和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

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公司管理层承诺近期增持本公司股票。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已接到

１０

名管理层的《承诺函》，管理层承诺在未来十个交易日

内自愿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并承诺所增持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具体

情况如下：

承诺人 职务 承诺内容

陈少群

董事长

党委书记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

司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胡翔海

董事

总裁

党委副书记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卢健民 监事会主席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万筱宁

董事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陈小华

董事

副总裁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 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６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 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该承诺事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董事、副总裁陈小华先生承诺增持本公

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３６

）。

张键 副总裁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刘广阳 副总裁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刘雄佳 董事会秘书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沈骅 副总裁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陈阳升

董事

财务总监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以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的金额用于增持公司

股票，并承诺该等增持的股票

６

个月内不减持。

其他说明：

１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则制度的规定。

２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３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

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869�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2015-059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9

日、

5

月

16

日、

5

月

23

日、

5

月

30

日、

6

月

6

日、

6

月

13

日、

6

月

20

日、

6

月

26

日、

7

月

3

日分别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停牌进展

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停牌期间，本

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

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储能电源、风能储能电源、基站储能电源、笔记本电脑、移

动电源、电动工具、电动自行车、平衡车、电动摩托车等领域。

因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工作量相对较大， 各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企业的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和相关方案沟通协商等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

的相关进程。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进展公告。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268� � �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23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广东上市公司协会《关于积极响应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司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关于维护资本市

场稳定的倡议， 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采取以下措施：

1.

坚决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减持公司股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2.

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回购公司股

票、并推行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积极推动上市公司开展市值管理，以实际行动维

护市场稳定。

3.

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及时澄清不实传言，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坚定投资者信心。

4.

进一步深化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管理，寻求具有协同效应的先进企业进行战略合

作，实现行业整合和业务重构的新模式，增强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回报投资者。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5-046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追加锁定股份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自上市以来，坚持稳步实施

"

纵向一体化

"

的产业链滚动发展战略，以内生发展结合外延并购的方式，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布局。

2015

年，

在

"

互联网

+

制造业

"

模式和《中国制造

2025

》的背景下，公司将在坚守中寻求变革，积极孵化新

技术和新产品，寻求新的利润点，实现市场有效扩张。公司未来三年发展具备良好的内外部

基础。

由于近期中国资本市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非理性暴跌，为提振市场信心，保护投资者尤

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战略的信心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

长期投资的价值，公司以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采取如下措施：

一、公司董事长、总裁梁健锋先生追加锁定股份承诺

梁健锋先生承诺将其所持有的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

170,723,040

股，占

公司总股本

18.23%

）从即日起追加锁定一年（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6

年

7

月

8

日止）。

梁健锋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

170,723,04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23%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

42,

680,760

股。追加承诺后，梁健锋先生所持有的股票均为限售股。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梁健锋先

生严格遵守本承诺。梁健锋先生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总裁，自公司上市后从未

减持过公司股票。

二、基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员工对公司长期发展的信心，公司不排除在股

票复牌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2015-061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5

】

18

号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

）

51

号】精神，江苏九九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对相关人员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除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新基先生外，公司无其他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近六个月内均未发生减持本公

司股份的行为。

近期资本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从

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出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新基先生及其他持有公司股份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郑重承诺：自本公告出具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公司将本着对投资者负责、对市场负责、对公司未来负责的态度，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在坚持做好现有主营业务经营的同时，公司

将全力推进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以置入盈利能力较强、发展前景广阔的医药

类资产，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公司的

资产质量，更好地回报广大投资者。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126� � �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2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7

月

9

日收到公司董事季善魁先

生、监事朱圣强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

的价值，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拟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增持人

1

：季善魁先生，公司董事。现持有

2,089,555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58%

。

增持人

2

：朱圣强先生，公司监事。现持有

933,85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

。

增持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季善魁先生、朱圣强先生合计拟增持金额不

低于

147

万元，增持所需资金的来源为其自筹取得。

二、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四、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五、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地位。

六、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73� � �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15)032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一、增持计划及目的

: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收到公司部分董事、

高管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

公司董事长林敏先生、董事范崇国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盛永

江先生、副总经理周建军先生、副总经理李夏云女士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计划自

7

月

9

日起十个交易日内拟合计增持不低于

650

万元人民币的公司股票。 本次增持系公司董事、高

管的个人行为

,

增持所需资金由个人自筹取得。

具体增持计划如下

:

姓名 职务

资金不低于

（人民币万元）

增持方式

林 敏 董事长

２００

二级市场增持

范崇国 董 事

１５０

二级市场增持

盛永江 董事兼副总经理

１００

二级市场增持

周建军 副总经理

１００

二级市场增持

李夏云 副总经理

１００

二级市场增持

二、其他说明

:

1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参与本次增持的公司董事、高管人员承诺

:

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

份。

3

、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配不具备上市条件。

4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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